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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地铁 4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工程
项目“5·19”坍塌一般事故评估报告

一、评估目的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

发展的意见》、《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

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确保生产安全

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落实到位，进一步督促企业及相关安

全监督管理部门认真吸取事故教训,提高事故防范能力，依照《生

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

4 号）和《天津市生产安全事故暴露问题整改督办制度（试行）》

的有关规定，2022 年 8 月 8 日，区安委会办公室组织成立了天津

地铁 4 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工程项目“5·19”坍塌一

般事故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评估工作组”），对天津地铁

4 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工程项目“5·19”坍塌一般事故
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。

二、评估依据和职责分工

（一）评估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

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
2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第 493

号）

3.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

委办〔2021〕4 号）



2

4.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(国家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13 号)

5.《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16 年 11 月 18 日天津市第十

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)）

6.《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

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7.《天津市生产安全事故暴露问题整改督办制度（试行）》（津

安办〔2020〕7 号）

8.《天津地铁 4 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工程项目“5·19”

坍塌一般事故调查报告》

（二）职责分工

事故评估工作组由原“5·19”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区应急

管理局、公安河东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委等有关人员组成，

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邀请区纪委监委按照职责同步开展工作。

具体职责分工如下：

区应急管理局：组织、协调事故评估工作组成员单位做好评

估工作；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

议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。

公安河东分局、区住建委、区总工会：结合自身职责，配合

区应急管理局做好此次事故评估工作。

区纪委监委：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对有关政府单位和公职

人员的党政纪处理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；监督事故评估工作组成员

单位依法依纪开展工作。

三、事故调查处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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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左右，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津

滨大道北侧天津地铁 4 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工程项目发

生一起坍塌事故，造成 1 名施工人员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（不含

事故罚款）约 210 万元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

号）、《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1 年 5 月 19

日经河东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河东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委等单位组成的天津地铁 4 号线泰昌路站、万

东路站附属工程项目“5·19”坍塌一般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

事故调查组）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同时邀请区监委派人参

加。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，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技术鉴定、调查取

证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

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

建议，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。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河东区人民政

府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同意。

四、评估部署工作

区安委办组织成立了事故评估工作组，明确了各成员单位评

估工作职责，总结梳理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部

署安排了事故评估工作方向和计划。区应急局等事故评估工作组

成员单位前往事故有关单位，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

议落实情况进行了实地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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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估事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司法机关处理的有关责任人

无

（二）党政纪处理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提出：

1、由项目建设单位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天津地铁集团”）按照集团内部相关规定对在该起事故中负

有安全管理职责的有关人员进行处理。

落实情况：天津地铁集团已于 2021年 10月 8日对有关人

员进行了下列处理：第一项目管理部总经理郑峰向集团作出深刻

书面检查；免去第一项目管理部分管领导尚志勇副总经理职务；

给予第一项目管理部生产工程师孙夏天、安全工程师王仁杰诫勉

谈话、扣减当月绩效工资。同时，针对项目部相关方人员进行了

下列处理：约谈城建集团领导李树槐，责成撤换项目负责人高俊

山，清退当班现场施工值班人员于莲魁；对项目监理单位联合体

进行违约责任处理，将联合体各方纳入地铁集团《不良信用记录

名单》；约谈项目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刘进江，责成撤换驻地监

理组长郑来顺，清退当班监理人员胥晓阳，并对总监进行 2000
元罚款。

2、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责成天津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轨道交通执法支队（以下简称“轨道执法

支队”）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
落实情况：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轨道执法支队已向天津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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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行政处罚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提出：

1、由区应急局对项目降水施工单位天津凯为基础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凯为公司”）处以 3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

政处罚；对天津凯为公司主要负责人田志强处以 2020年度收入

30%的罚款，共计人民币 18593.64元。

落实情况：天津凯为公司和田志强已于 2021年 11月 2日

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罚款。

2、由区应急局对项目土方开挖施工单位天津路桥建设工程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路桥建公司”）处以 30万元人民币罚

款的行政处罚；对天津路桥建公司主要负责人何柏杰处以 2020
年度收入 60%的罚款，共计人民币 40777.01元。

落实情况：天津路桥建公司和何柏杰已分别于 2021年 10
月 27日、10月 25日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罚款。

3、由区应急局对项目监理单位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建设监理公司”）处以 30万元人民币罚

款的行政处罚；对上海建设监理公司主要负责人龚花强处以 2020

年度收入 30%的罚款，共计人民币 87647.33 元。

落实情况：上海建设监理公司和龚花强已于 2021年 11月

5日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罚款。

（四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事故调查报告提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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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天津凯为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要求，加

强施工作业环节和流程的规范化管理，配齐配强现场安全管理人

员，及时纠正冒险作业行为、消除事故隐患；持续强化本单位从

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作业安全技术交底工作，提高作业人员安

全意识，保证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。

2、天津路桥建公司要依法认真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

责任，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，

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密制定、严格落

实施工方案，坚决杜绝为“抢工期”、“赶进度”进行违法违规施工；

加强施工队伍人员安全教育培训，切实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；加强

现场安全管理，持续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强化现场安全监护，

严禁安全管理人员脱岗漏岗。

3、上海建设监理公司要认真履行监理职责，依法依规开展

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巡查和旁站监理工作，及时发现隐患问题并督

促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完成整改，拒不改正的，依法及时向有关

主管部门报告，严防事故发生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4、天津地铁集团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依法严格对建设项

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及施工单位履行安全职责情况进行督

促检查，进一步规范进场施工队伍把关和管理工作。

5、地铁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天津市关

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，严格落实“管行业必须管安

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工作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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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对监管范围内建设项目的日常检查巡查，

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及时查处建设施工作业中安全违法行为，

确保施工作业安全。

落实情况：

1、天津凯为公司在完成《天津地铁四号线南段工程万东路

站（原东兴路站）D1附属基坑降水设计与施工方案》报项目总

监理工程师签字后，开展了全员警示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；建立

健全了项目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；根据施工项目实际增

派 3名现场管理人员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基坑开挖期间安排

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护巡查；坚持开展每日班前安全教

育，定期举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抢险救援演练，提高施工人员安全

意识及逃生自救能力。

2、天津路桥建公司建立健全了项目安全领导组织，持续强

化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；在施工过程中，严格落实“危大工程”

条件验收、巡视检查旁站制度，特别是基坑开挖期间，安排专职

安全管理人员跟班巡查，加大安全管控力度；加强安全教育培训

力度，定期举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抢险救援演练，提高全员安全意

识及逃生自救能力；严密制定施工方案和施工计划，确保方案计

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做实安全技术交底，坚决避免发生野蛮

施工及“抢工期、赶工期”的情况发生；持续开展事故隐患排查

工作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做到防患于未然，避免出现施工点位管

理人员缺失的情况；加强各分包方管理，针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

分包方的违规行为，下达整改通知单或停工通知单，对拒不整改

的坚决清退出场并纳入公司失信名录永不录用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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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上海建设监理公司加强了项目现场管控力量，先后增派

十多名专业监理工程师到天津地铁项目开展内部培训，督促现场

监理人员履职尽责；严格落实“危大工程”前置条件验收、专项

巡视检查制度，在基坑开挖期间安排专业监理工程师跟班巡查，

加大风险辨识和管控力度，项目总监、安全总监做好风险管控和

执业行为的现场检查，严防监理人员擅离职守；做实值班人员班

前交底，突出基坑开挖巡视检查重点，发现土方坍塌征兆、渗水、

流沙、管涌等险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

4、天津地铁集团多次组织安全培训、教育，并针对此次事

故认真研究制定了《地铁集团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红线管理规定》；

主要领导和第一项目管理部主要领导分别组织全体参建单位及

地铁集团内部安全管理人员对此次事故教训及《红线管理规定》

进行了培训学习；在施工现场组织开展安全大整治活动，并形成

常态化管理机制；督促现场施工、监理单位每日均按照要求组织

隐患排查，并形成检查记录，地铁集团每周进行不低于三次的督

查整改，同时，每月、每季度进行相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，对各

类隐患及时发现、及时整改。

5、地铁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专题警示教育，组织全

体执法人员重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，进一

步深化思想认识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；针对地铁施工项目存在的

问题，要求各地铁建设线路开展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行

动，同时，成立检查组对天津城建集团及其下属单位承建的项目

进行重点检查，督促参建单位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

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；采取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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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化执法手段，针对事故易发、多发的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、重

点项目进行重点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，

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和责任人进行约谈，不断督促参建单位落实安

全生产责任，形成全行业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六、评估结论

评估工作组经综合评估后认定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

意见，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应处理，未发现不按规

定落实责任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事

故调查报告的要求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，有效提升了安全管

理水平。综上所述，《天津地铁 4号线泰昌路站、万东路站附属

工程项目“5·19”坍塌一般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责任追究建

议和防范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完毕。


